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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影视拍摄和大型实

景演艺活动管理的通知(环发〔2007〕22号)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环保局（厅）、建设厅（委员会）、文化厅（局）、文

物局： 近年来，一些影视制作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存在追

求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的倾向，有的不惜以过度消耗资

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高票房收入，这既有悖于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也不利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因影视拍摄导致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文物保护单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

依法加强对上述活动的监督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类影视制作和演出举办单位在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

艺活动中，应遵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充分认识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珍贵的、不可

再生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对因认识不足、管理不当、措施不

力造成的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自然

景观和文物古迹的危害性予以足够重视。各级环保、建设、

文化、文物主管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对影视

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的监督管理。 二、在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禁止进行影视拍摄

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核

心景区以外范围、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严格限制

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因特殊情况，确需在上述限

制类区域内搭建和设置布景棚、拍摄营地、舞台等临时性构

筑物的，影视制作和演出举办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三、在限制类区域内进行影视

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可能造成不利环境影响的，影视

制作和演出举办单位应当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

向所在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预

防或减轻不利环境影响的措施。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作为准予摄制许可、备案和批准演出的依据。 在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内进行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必须遵守《自

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根据活动的内容、规模和影响特征

，提出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方案和措施，并经有关自

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

资源或景观的设施，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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